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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T2廠、敬鵬工業長榮廠、中華航空公司、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楊梅中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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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沿革

工廠法

民國20年8月1日施行

勞工安全衛生法

民國63年4月16日施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

民國102年7月3日 立法，

由總統公布後103年7月3日

分階段施行



修法的大思維



適用對象



勞工安全衛生法的時代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衛生法世代
學校103.7.3起全面適用職安法  教育服務業

(依主計處行業分類)

1. 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各級
學校(含 學前教育、小學、中
學、職業學 校、大專校院及
特殊教育)與正規 教育體制外
各種專業領域之教育 服務，
以及不具教學性質之教育 輔
助服務之行業。

2. 上課地點可能在學校、教
室或透 過廣播、電視、網路、
函授或其 他通訊方式。授予
學位證書之軍 事學校及法務
機構附設學校，亦 歸入本類。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校園工作者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災害定義

資料來源: https://ga.chu.edu.tw/var/file/51/1051/img/457/828731728.pdf

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 、化學品、氣體 、蒸氣 、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 疾病、傷害、失能或死

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條



校園潛在危害

災害
類型

交通
事故

其他
危害

火災

爆炸跌倒

墜落

感電

執行公務上下班

與有害物接觸

實驗室危害

身心健康危害

職業促發腦心
血管疾病
職場暴力
肌肉骨骼危害



職安法第37條職業災害通報/調查/處理

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 之
災害，除必要之急 救、搶救
外，雇主非 經司法機關或勞
動檢 查機構許可，不得移 動
或破壞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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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報

告後，應就工作場所 發生
死亡或重傷之災 害派員檢
查。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
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 搶救等措
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
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
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 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

4                                      



機械設備安全基本觀念

人
機
器

故障 犯錯

災害



機械安全防護原則

•消除危險—本質安全

•遠離危險—採用自動進退料

•隔離危險—裝設護圍、護罩

•危險預警—設置光電感應式

•避開危險—採取拉開式、掃除式、限制式 機構

•避免受傷—使用防護器具

•降低受傷程度—急救或是緊急應變措施



機械安全防護之目的

• 防止人體與機械設備的操作點、捲入點及運動機件 等直接接觸，以免造成

傷害。

• 防止人員被機械操作產生的飛屑、火花或其他可能 斷裂的物料與零件擊傷。

• 防止機械失效、電氣失效時所造成的傷害。

• 防止人員因如疲倦或疏忽等因素，造成的意外傷害。

• 保護勞工免於機械危害，任何機械所引發之危害予 以控制、防護、消除。

資料來: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



預防職災一般責任(職安法5) 

•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

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

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

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 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雇主應有必要之安全設施(職安法6-1)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 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 害。
六、……………. 。
七、……………。
• …………….



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資料來源： 民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ETgeHlcYQ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gd4GsBpYc&feature=emb_logo



列管之機械種類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12條 )



機械危害點與防護

• 旋轉-切、割、捲、夾、 燙、工件甩出等
– 勞工身體接觸機器的移動部分;被夾於工具及工件之 間、

工件及機器之間、或機器移動及固定部分之間
– 搬運工件不當
– 被彈射的切削屑或工件割傷等。

• 防護
– 機台接地
– 不可以穿寬鬆的衣物， 以防止捲入的危險。
– 護罩、護圍等



轉動機械



•隨著車刀座移動
• 防止車屑噴射
• 冷卻

滑動護罩 車刀護罩

轉動機械



铣床

護罩



護罩樣式



研磨機護罩及個人防護具

•穿戴個人防護具
– 安全眼鏡、面罩、安全鞋

等，以防止飛濺的研 磨屑傷
及眼睛
– 火花產生時，穿戴手套、
護裙及護膝
– 長期使用時，加穿呼吸防
護具或口罩
• 維修、保養之安全事項：
– 注意保存的方法（置放架

或掛勾）
– 應存放於乾燥且溫度變化

不大的地方
– 應依其形式，形狀及特性

加以分門別類放置



鑽床護罩

操作㆟員應穿戴個㆟防護具，包括具有側面防護的安全眼鏡，安全 帽，安全鞋，
綁腿和重型手套。如果作業環境為高噪音作業區，㆟員 應配戴聽力防護具。不可
穿戴飾物，如戒指、手錶、項鍊等。長頭髮 應綁住或使用髮網、髮套或戴無帽沿

的軟帽，以免頭髮被鑽孔機的旋



多功能衝剪機

開口過大



實驗室用電安全



雇主應有必要之安全設施(職安法6-1)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 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 害。
六、……………. 。
七、……………。
• …………….



電氣故障之類型及電氣事故之危害項目

電氣事故之危害項目:

感電災害

電弧灼傷

電氣火災

靜電危害



電電流大小對人體的影響



【美麗又危險的火花✨-電弧】

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接地、閃絡現象皆能產生電弧使人體遭受
灼傷



電氣火災

原因：
電路或電氣設備 過載、短路、接觸不良
等產生高熱

電熱器、乾燥箱之發熱體靠近易燃物



靜電危害

靜電現象是一種帶電現象，固體物 質大面積的摩擦、固體物

質粉碎攪 拌等皆易產生靜電， 生產過程中所 產生的靜電可能

引起爆炸和火災



電氣設備設施的危害

電氣設備設施漏電、

過載或短路，造成故

障、毀損，甚而引發

爆炸



環境的危害

電氣設施安置不當、

附近周圍存放易燃

性物品，易造成火

災、爆炸，危害工

作場所安全及財物

損失

圖片來源; http://www.med.tcu.edu.tw/



不安全電氣設施



某大學岩心實驗室爆炸實例

爆炸前 爆炸後

發生原因：

冷藏室內風扇機發生短路，產生電氣火花，使保
溫夾層之PU泡綿在無氧狀態下裂解，產生可燃性
碳氫化合物類有機蒸氣黑煙。

此時雖已斷電，但因保溫夾層內部呈高溫悶燒狀
態，當實驗室玻璃打破時，新鮮空氣進入保溫夾
層內，即產生爆燃狀態，將冷藏室炸毀，導致三
人受傷。 資料來源：http://www.iosh.gov.tw/



台大打工誤入高壓配電站觸電灼傷

當時就讀開南高職的蔣姓學
生，負責看管廢棄腳踏車、
巡視校區，前年一月二十日
下午巡視台大水源校區時，
為驅趕野狗誤入高壓配電站，
被高達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
電電擊，全身百分之二十八
面積灼傷。

現讀四技二專的蔣說：「直
到現在，左肩、腋下神經還
會不時抽痛，也無法好好入
睡，以前喜歡打籃球、游泳，
但怕疤痕被看到也不敢再玩
了。」



撿球誤觸插座 清大生觸電亡

清華大學計量財經金融系二年級學生葉昊
定，昨天開學日傍晚與同學在學校的室內
體育館打籃球時，為了去撿掉在看台座椅
後面的籃球，疑因碰觸到插座觸電休克，
經送醫急救於晚間8點仍回天乏術。

沒想到看台的電線破皮，溢出的電流高達
１０８伏特，就連鐵架上也有１０５伏特，
人體平均只能承受１００伏特，加上當時
葉同學流了一身汗，導電速度太快，電流
竄到了心臟，送醫不治。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隔離)

開關箱內部
1
5中隔板

隔離保護

良好的隔離保護

外部操作裝置

帶電端子 隔離保護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

• 絕緣為保持或加強電氣線路及設備之良好電氣絕緣狀態
• 電氣設備及線路應採用符合標準之規格並依規定施工。
• 防止電氣設備及線路遭受外來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
• 電氣線路或設備之裸露帶電部份有接觸之虞時，應施以絕緣被覆如橡

膠套、絕緣膠帶等加以保護
• 接近架空高壓裸線作業時，於高壓線上加裝絕緣用防護裝備等。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絕緣)

• 雙重絕緣即強化電氣設備之絕緣。
• 在一般電氣設備上，其帶電部分與金屬製外殼間必有絕緣，此為功能

上之必須，因此又稱為「功能絕緣」。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設備接地)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

• 系統接地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

• 設備接地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

所有的電器只要有金屬外殼，

都需要把外殼接地。(吊車誤觸

高壓電的事故、化學槽車)



電氣設備應有的防護(漏電斷路器)

漏電斷路器:
當電線電路發生漏電，且超過保護器所限定的電
流時就會在一定時間內自動斷開電源

作用:
保護人體安全避免觸電

安裝地點:
容易潮濕的場所，例如:浴室、廚房、實驗室



洩電預防-機具使用前檢測



漏電預防、三點不漏

不像電線走火看的到，漏電既無
色又無味，該怎麼預防呢? 只要
記住以下三點不漏原則，就能防
範於未然喔:

• 電線不纏繞、不破損、不裸露

• 保持環境乾燥，勿濕手碰觸電
源

• 安裝漏電斷路器



用電安全「5不1沒有」
• 電器因素造成火災死亡之風險為第1位，用電應牢記「5不1沒有」原

則,平時應檢查居家冷氣、電風扇.....等不使用電器電源線一起動手從
插座中拔除，以確保用電安全。



別讓手機成為火災來源！6 手機充電安全守則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L0jgD7EU&t=20s



消防與急救知識



消防常識認知不足



實驗室火警原因

• 化學物質操作不當
• 電氣設備
• 可燃氣體外洩
• 高溫設備操作不當



認識火災

• 火災定義：
• 火災係指「火」違反正常的用途，因燃燒作用而生獨立延燒之狀態。





通報



火災的危害

• 火場的三大殺手

煙
熱火



滅火原理與方法

• 物質要發生燃燒，需要具備一定之條件。亦即可燃物、氧（空氣）、
熱能（溫度）及連鎖反應四者兼備。



滅火原理與方法

似懂非懂火災更可怕

不懂火災很可怕



滅火原理與方法

適用滅火器火災產生原因火災名稱類別

泡沫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普通可燃物如木製品、紙纖維、棉、布、
合成只樹脂、橡膠、塑膠等發生之火災。
通常建築物之火災即屬此類。

普通
火災

A類
火災

泡沫滅火器
二氧化碳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氣體如乙
烷氣、乙炔氣、或可燃性油脂如塗料等
發生之火災。

油類
火災

B類
火災

二氧化碳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註)

涉及通電中之電氣設備，如電器、變壓
器、電線、配電盤等引起之火災。

電氣
火災

C類
火災

乾粉（專用）滅
火器

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鈦等或其
他禁水性物質燃燒引起之火災。

金屬
火災

D類
火災

註：電器類火災不可使用泡沫滅火器，但如切斷電源，
則視同A、B類火災



滅火器使用時機

• 火勢大小：
• 若火焰高度超過你的身高時，最好改用室內消防栓

• 火災特性：
• 依火災種類及滅火器分類選擇最適合的滅火器

• 滅火器狀態：
• 使用期限：乾粉滅火器、泡沫滅火器
• 壓力錶：指針須在綠色範圍

• 使用滅火器時一定要注意方向：
• 千萬不要噴到自己，市面上常見的滅火器成分是ABC乾粉 (磷酸二氫銨) ，具

有腐蝕性，若噴到眼睛有失明的可能，若噴到其他部位則有灼傷的可能。



滅火器使用方法及時間

滅火器使用方法口訣─「拉、瞄、壓、掃」



滅火器使用距離─1到3公尺

• 一般而言，滅火器有效距離是10至15公尺，因此在滅火時，使
用者所站的位置最好是距火源處1至3公尺遠，並位在上風處，噴
出的藥劑才不會落在自己身上。但若是泡沫滅火器，則建議使用
者站在距火源5至10公尺處。



室內消防栓操作要領



消防栓使用注意事項

水霧射水法(降溫、警戒) 水柱射水法(滅火)

 室內消防栓是初期救災使用，如果火勢已經坐大，不可再冒險進入火場。
 如果濃煙密佈，可先用水霧排煙，等發現火點時，再用直線水柱撲滅。
 使用完後，要將水帶晾乾，然後物歸原處。
 室內消防栓之水霧具有良好的排煙作用，如果濃煙過大，可將消防栓調成

水霧並用潑水洗臉的方式，將水打在臉上，增加排煙效果，沿著水帶來的
方式逃離火場。





一般急救原則

• 什麼是急救
• 急救就是當人們遭受意外傷害或突發疾病的時候，在送到醫院治療之前，

施救者按醫學護理的原則，利用現場適用物資臨時及適當地處理傷病者，
並給予傷患緊急性、臨時性的救護措施。

• 其目的在於挽救生命、防止傷勢或病情惡化、減輕傷患的痛苦及協助醫
師作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 保存生命──恢復呼吸、心跳；止血；救治休克。

• 防止傷勢惡化──處理傷口；固定骨部。

• 促進復原──避免非必要的移動；小心處理；保持最舒適的坐／
臥姿勢；善言安慰。



急救

何謂急救：就是當人們遭到意外傷害或突發疾病時， 在醫護人員和救

謢車未到達現場前，利用現場的人力、物力，給予傷患提供初步的協

助。

一般急救原則
• 要確定傷患與自己均無安全顧慮。

• 馬路當中發生車禍，須先豎起路障標幟。
• 救援觸電者、立即切斷電源，用竹子、木棒、掃把等移開電源，不可用手，

以免自己亦導電、觸電。

• 非必要不移動傷者，但如在危險區，則應立即移至安全區。
• 迅速檢視傷患，將傷患置於正確姿勢。
• 如頭部受傷時宜抬高頭部，
• 心臟病或氣喘病發病時宜採半坐臥姿勢
• 下肢受傷或面色蒼白時應抬高下肢
• 昏迷時則應採復甦（側臥）姿勢。



一般急救原則

• 迅速採取行動，對最嚴重傷患給予優先急救，一般急救
處理之優先順序為（以鎮靜且條理分明地決定處理步
驟）：

1. 無呼吸、心跳：立即給予心肺復甦術。
2. 大出血：立即控制出血。
3. 休克：迅速找出原因，抬高下肢二、三十公分與保暖。
4. 胸部創傷。
5. 頭部外傷昏迷。
6. 嚴重灼傷。
7. 骨折。



一般急救原則

• 預防休克，注意保暖。

• 給予傷患精神支持，減輕恐懼、焦慮不安心情。

• 維持秩序，遣散閒人，保持傷患四週環境的安靜。

• 儘速送醫或尋求支援。(電話１１９) 

• 打一一九電話時，應說明之事項：
1. 清楚的地址。
2. 明顯的目標。
3. 傷患的狀況。
4. 已做的處理。



外傷出血急救

• 直接加壓止血法：
• 於外傷出血之傷口上覆蓋無菌敷料或乾淨之手帕等並直接以手加壓止血，或以

繃帶包紮壓迫止血。

• 抬高患肢止血法：
• 將出血之肢體部位抬高於心臟，以減低出血速度，不可單獨使用，通常配合直

接加壓止血法一起使用。

• 止血點止血法：
• 若以直接加壓止血法仍無法控制出血，則可配合使用此法。



止血帶止血法



止血帶止血法



觸電急救

1. 先了解自己有無觸電的危險，千萬不要冒然地接

觸患者，以防自己也遭到傷害。

2. 不論有無觸電的危險，施救者都要戴上塑膠手套、

穿雨鞋等絕緣物，再用木棒或其他不導電的物體

來移除電源。

3. 將電源開關關掉，並讓觸電者遠離電源處。

4. 觀察觸電者是否呼吸已經停止，必要時請立刻進

行人工呼吸急救。

5. 觸電者的心臟萬一停止跳動，則要做心肺復甦術。

6. 趕緊呼叫救護車並送醫治療。



骨折急救

• 首先要注意病者的全身情況，若有休克或呼吸受阻，
請施行人工呼吸或心肺復甦法。

• 如有傷口，用紗布或清潔布料覆蓋並予包紮。

• 設法固定傷肢，以減輕疼痛，避免加重損傷。

• 固定骨折可就地取材如木板，竹竿等，但其長度以超
過上下兩關節為原則。

• 若無適當材料時，上肢可包紮固定於胸壁，下肢可與
未受傷的下肢綁在一起。

• 萬一骨折的部位是脊椎骨時，應使病人平伏地面或硬
板上，等待救護人員搬送到醫院。



中毒之急救

• 食入性毒性：
• 將患者儘速送醫，除非不得已的情形才催吐，尤其是已昏迷、食入為腐

蝕性或揮發性油類中毒患者禁止催吐，切勿勉強刺激催吐，以防嘔吐物
誤入氣管。

• 吸入性中毒：
• 撤離危險地區，必要時行人工呼吸。

• 注入性毒物：
• 如毒物咬傷，參照毒蛇咬傷的緊急處理。

• 眼睛或皮膚接觸：
• 立刻以流動的水流沖洗15~30分鐘。



化學灼傷的急救

化學灼傷正確急救步驟：1脫、2沖、3蓋、4送

立即除去受汙染的衣物，減少接觸時間。

流動的水大量地單一方向沖洗傷處

送醫時用乾淨衣物或浴巾覆蓋在身上

盡快就醫，報案時告知為化學灼傷，

送醫後，告知醫師化學品種類，或將化學品及殘瓶提供醫師參考。

至少30分鐘,但若面積太大，體溫降低太快，還是要盡早送醫

避免失溫



不可不知！化學灼傷，急救處理不能「泡」！

• 不能沖水的例外情況：
• 鉀、鈉、鋰溶液則不能沖水，否則會產生氫氧化鉀、氫氧化鈉、氫氧

化鋰及大量熱度，造成雙重傷害。生石灰也不要沖水，要用刷的，否

則也會産生髙熱。

• 如果當下實在無法判斷化學品種類，至少要做到：去除受汙染的衣物

(脫)，並立即打119送醫。

• 沖水不正確造成二度傷害：
• 少量沖水會造成化學品沾滿衣物，反而增加化學品接觸皮膚面積，

得不償失。



中毒之急救

北區：
台北榮民總醫院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
02-28717121，02-28757525 

（24小時服務）

中區：台中榮民醫總院毒物諮詢中心
04-23599783，04-23592525

長庚醫院林口醫學中心
(03)3281200轉8893(臨床毒物科)或轉3199(急
診科)

南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毒藥物諮詢檢驗中心
07-3162631，07-3121101~7563 



結語

安全是一種態度
對待安全，我們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

要有風險意識
大意、盲目、麻痹、僥倖等心理都要不得

牢記安全，認真對待安全
才能「永保平安」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